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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闽 09破申 186 号

申请人：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城

北 街 道 新 华 中 路 103 、 107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5098170534898X9。

负责人：吴志清，理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

水岸明珠 B19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81786920529B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郭可文，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经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，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以

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为由，决定将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

进行破产审查。本院依法向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发出通知并

在破产重整信息网进行公告。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在法定期

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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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本院初步查明，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4 月

13 日经福建省福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为 1060

万元，股东为郭可文（持股比例 100%），经营范围包括服装、鞋

帽、纺织品、电机及其配件、金属材料、船舶、船用配套设备、

家用保健电器具销售；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回收、销售等。

申请人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被申请人福安市晨宇商

贸有限公司享有债权本金 1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。经福建省福安

市人民法院查询，截至 2024 年 12 月 4日，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

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。

本院认为：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经福建省福安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并由涉案执行案件所在基层人民法院移送本

院进行破产审查，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。根据本院查明事实，福

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现有查明财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可以认定具备破产原因，应予受理破产申请。

鉴于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主要在福建省福安市

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执行，由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福安市晨

宇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，不仅便利于破产程序推进，也能

更好地维护债务人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故根据案件需要，按照

执破直通的原则，本院将本案指定由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审

理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七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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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

解释》第四十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2条、第 3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受理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

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

二、由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福安市晨宇商贸有限公司

破产清算案件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陆学宇

审 判 员 王武亮

审 判 员 徐 萍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陈 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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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主要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第一款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

务。

第七条第二款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三十九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

第一审民事案件；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

人民法院审理的，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。

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，认为需要由上

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，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

解释》

第四十二条 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

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可以在开庭前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：

（一）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诉讼案件；

（二）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方便诉讼的案件；

（三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其他类型案件。

人民法院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前，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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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。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交下级人

民法院审理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

导意见》

第 2条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；

（2）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

请执行人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

（3）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第 3 条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

院管辖。在级别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，合

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、基层人民法

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中级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，

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。


	



